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280号提案的答复（续办）

马文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对电动小汽车实行规范管理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电动小汽车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老年代步车”，目前统称低速电动车，主要有三轮和四轮两种。这些车辆行驶速度低、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货。

近年来，制造厂家或销售商对购买者宣称这些车不属于“机动车”，不需要注册登记即可上道路行驶。但实际上，这些类型的车辆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关于“汽车”或“摩托车”的定义，按照现行机动车生产管理规定必须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的批准方可生产和销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经注册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针对低速电动车存在的风险和事故隐患，各级政府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和政府作为的原则，正在研究相应的管理办法。目前，关于《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及国家、省级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相关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中。老百姓购买使用的低速电动车，是当前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的同时，注重对老百姓的宣传引导。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建议通过立法加强管理。由于这类车涉及全省性问题，2017年交警支队配合市人大起草了关于这类车辆的立法报告，市人大已上报省人大，建议由省人大立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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